
國立台北大學教學單位台北校區保留空間分配標準   

99.12.30第6屆第1次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01.6.20第7屆第2次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 

(一) 共同項目 

    1.教師聯合研究室(按98年第二學期開學時人事室提供專任講師以上員額) 

      (1)有進修學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系所每人5㎡。 

      (2)人文學院教師聯合研究室25坪。   

    2.行政空間- 

      (1)進修學士班系20坪，含碩專班或第二專長學士班增加行政空間10坪。 

      (2)單獨碩士在職專班行政空間20坪。 

    3.學生空間- 

      (1)進修學士班及第二專長學士班每系10坪(A.B班20坪) 

      (2)碩士在職專班每系20坪。 

    4.研究中心聯合辦公室15坪 

(二)專業空間-測量儀器室 

 


